
 1 

股票代码：601058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16 

债券代码：122206       债券简称：12 赛轮债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股份”、“公司”）拟向包括青岛煜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煜明投资”、“合伙企业”）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

数量不超 8,500 万股（含本数）A股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 72,845

万元（含本数）。合伙企业承诺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10%的股份。所有发

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2013 年 4 月 24 日，双方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

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由于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杜玉岱先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煜明投资为

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时，公司拟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宇轮胎集团”）持有的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实业”）

51%的股份，本公司副董事长延万华先生在于 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期间曾担任过

金宇轮胎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金宇轮

胎集团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人回避事宜： 

与煜明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交易具有关联关系的公司董事杜玉岱、延万

华、王建业、宋军、周天明、杨德华均回避，未参与该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与公司收购金宇实业 51%股份之交易具有关联关系的公司董事延万华回避，未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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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上述交易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支持和信心，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要求，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公

司可持续发展。 

需提醒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

交易金额超过 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超过 5%以上，因此，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需经股东大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批准或核准后方可实施。 

一、关于煜明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包括煜明投资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500 万股

（含本数）A 股股票，其中煜明投资承诺以现金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10%

的股份，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煜明投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杜玉岱先生，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煜明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与煜明投资于 2013年 4月 25日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如下： 

合伙企业名称：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370205230063815 

注册地点：青岛市四方区郑州路 43号 B栋 20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杜玉岱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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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管理。（以上范围

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合伙期限：2013年 4月 18日至 2023年 4月 17日 

赛轮股份与煜明投资关联关系： 

煜明投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杜玉岱先生为赛轮股份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 

合伙企业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承诺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 10%的股份。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认购数量、认购价格、认购方式、支付方式及锁定期 

（1）认购数量 

煜明投资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10%。 

（2）认购价格 

双方确认，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每股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8.57元人民币／股。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

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

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煜明投资不参与申购报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

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3）认购方式 

煜明投资以现金方式认购。 

（4）支付方式 

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煜明投资收到公司发出的认股

价款缴纳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认股价款足额缴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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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5）锁定期 

煜明投资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以下条件全部满

时生效：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方案内容包括煜明投

资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四）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3年 5月 2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8.57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底价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

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

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煜明投资不参与申购报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

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二、收购金宇实业 51%的股份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收购金宇轮胎集团持有的金宇实业 51%的

股份，公司副董事长延万华先生于 2010 年 6月至 2012年 5月期间曾担任金宇轮胎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金宇轮胎集团为公司

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金宇轮胎集团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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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金宇轮胎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东营市广饶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兴路 9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延惠峰 

注册资本：贰亿贰仟万元 

实收资本：贰亿贰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股东：延惠峰、常咸旭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机动车内外胎和实心胎、子午

线轮胎、密炼胶、复合胶及各种橡胶、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赛轮股份与金宇轮胎集团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董事长延万华先生于 2010 年 6月至 2012年 5月期间曾担任金宇轮胎集团董

事长、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金宇实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延万华 

注册资本：180,000,000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金宇集团、赛轮股份 

主营业务：半钢子午胎的生产和销售。 

2金宇实业股权结构及下属子公司 

金宇实业目前的股权结构及下属子公司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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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宇轮胎
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博路凯龙
轮胎有限公司

金宇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49%51%

 

（3）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4）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为保持金宇实业日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暂不对原高管人

员进行调整，仍由原高管人员履行相应的职责。 

（5）主营业务情况 

金宇实业主要经营半钢子午线轮胎的制造及销售，目前已形成年产 1200 万套半钢

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 

（6）主要财务数据 

金宇实业 2011和 2012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①资产负债表（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目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合计 2,180,093,499.30 1,893,553,147.87 

负债合计 1,884,087,188.69 1,715,606,756.22 

股东权益 296,006,310.61 177,946,391.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96,006,310.61 177,946,391.65 

②利润表（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2,208,167,807.98 1,775,054,875.76 

营业利润 158,769,495.79 28,390,427.43 

利润总额 160,522,993.07 28,998,278.48 

净利润 118,059,918.96 20,484,015.79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059,918.96 20,484,015.79 

③现金流量表（合并口径） 



 7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1,387,431.34 12,687,767.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783,713.37 -689,887,099.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7,101,737.53 797,416,049.2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733,335.05 -8,636,216.85 

现金及现金等价净增加额 98,768,645.39 111,580,501.08 

目前金宇实业的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转让方：金宇集团（甲方） 

受让方：赛轮股份、赛瑞特物流（乙方） 

签订时间：2013年 4月 25日 

2、协议的成立及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赛轮股份第二届二十五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时后成立。 

本协议自赛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发行成功募集资金

到账时生效。 

3、股份转让价格及支付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价款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确

定的金宇实业截至评估基准日（2012年 12月 31日）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

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甲乙双方应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最终确定本协议股

份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价款按以下方式支付： 

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赛轮股份和赛瑞特物流应

向甲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50%； 

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自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赛轮股

份和赛瑞特物流应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剩余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4、债权债务处置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照其受让的股份享有股东权利、承担

股东义务，本协议股份转让办理完过户手续后，乙方依法享有金宇实业股东的全部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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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因本次转让前金宇轮胎集团为金宇实业控股股东，对于：（1）

上述定价基础的评估报告书中未列明的金宇实业应承担的相关债务；（2）基于本次股份

转让完成前存在的事实，使金宇实业因任何行为、过失或违约而产生的任何违约责任、

过失责任、违法责任或其他第三方责任（3）基于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存在的事实使金

宇实业因诉讼、仲裁而导致赔偿责任；（4）基于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存在的事实使金宇

实业因行政处罚而导致处罚责任；（5）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因金宇实业签署的担保合同

导致保证义务而承担担保责任；（6）其它一切基于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存在的事实而导

致金宇实业应承担的相关债务，金宇实业因上述事由应承担的责任和债务使乙方因此受

到的经济利益损失的，均由甲方负责补偿。 

甲乙双方确认，自评估基准日至本协议股份转让完成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金宇实

业的经营盈亏，由金宇实业承担，不影响本协议股份转让的定价；同时双方共同确认，

甲方同意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对金宇实业未来利润进行保证，金宇

实业利润未达到预期的，由甲方给予补偿，具体待完成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后由双方签

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确定。 

5、股份转让的实施 

1、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自本协议签订后，赛轮股份应推进非公开发行申报审批

事宜，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及时备齐相关文件，由金宇实业协助完成本协议项下股份

转让的过户手续。 

2、上述相关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后，即视为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完成。 

3、因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发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五）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金宇实业 51%股份的转让价格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确定的金宇实业截

至评估基准日（2012年 12月 31日）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 

三、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支持和信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要求。对公司具有以下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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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对本

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议。根据《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有关联关系的董

事在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均应回避并不参与表决，其所代表的表决票不计入有

效总表决票总数，因此，关联董事杜玉岱、延万华、王建业、宋军、周天明、杨德华在

审议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均回避表决。经审议，同意票占有效表决票总数的 100%。 

独立董事亦出具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适应公司发展需要，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做大做

强公司主业，优化资本结构，改善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从而

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

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批准或核准，与该关联交易有

关联关系的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2日 

 


